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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金马游乐”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

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了《关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6〕02004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本所就《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马游

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

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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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

于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上述所

有内容均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准及为限）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

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73,422.81万元、56,643.99万元、

67,481.48 万元和 15,245.0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591.82 万元、445.79 万元、

7,773.97万元和 2,687.40万元。其中虚拟沉浸式游乐项目报告期各期的收入分别

为 26,756.49万元、3,737.26万元、2,276.55万元和 884.96万元。2026年 1-3月，

新增文旅文娱机器人业务，销售金额为 504.42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3.31%。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4.57%、31.00%、36.49%和 44.45%；

其中文旅投资运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2.90%、30.19%、19.57%、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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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公司境外收入分别为 1,383.95万元、7,125.14万元、11,938.05

万元和 7,575.43万元，占比分别为 1.87%、12.35%、17.41%和 49.15%，逐年上

升。2024年和 2025年，发行人境外销售毛利率显著高于境内销售毛利率。

2023年 7月，公司收到因未在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行政处罚信息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的《监管关注函》。报告期内，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存在行政处罚，包括 2025年发行人子公司擅自动用被查封的特种

设备等。

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为 5,002.95 万元认定为

财务性投资，系公司持有中山金马时代伯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47.66%的股份。

请发行人：……（3）结合发行人相关行政处罚整改情况及有权机关相关证

明等，说明发行人最近三年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

的重大违法行为，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8号》的相关要求。……。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4）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发行人相关行政处罚整改情况及有权机关相关证明等，说明发行

人最近三年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要

求

1．关于公司 2022年 3月收到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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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罚字〔2022〕010号）

2022 年 3 月 8日，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向公司出具中（炬）环罚字〔2022〕

0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实施的环境违法行为

为：公司机械车间设有两个玻璃钢制品打磨清洗区域（东西两侧各一个），清洗

过程有清洗废水产生，清洗废水经管道收集至废水收集池后转移处理；现场检查

时发现公司设置的两个打磨清洗区域挡水边上有裂缝，打磨清洗废水经裂缝渗出

流入排水沟；经检测，西侧排水沟的废水化学需氧量为 175mg/L、悬浮物为 194

mg/L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排放浓度，化学需氧量超过

标准的 0.94倍，悬浮物超过标准的 2.23倍；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第十条关于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规定。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并对照《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

（2019年修订版）“违反生态环境通用规定类”第三项第 1条第（2）款裁量标

准，对公司处罚款 16万元。

根据公司说明，公司已及时完成该等违法行为的整改工作，具体包括：停止

玻璃钢车间使用清水清洗模具，采用其他擦拭的方式替代清洗；召开会议，加强

对环保、生产责任人及员工的环保知识教育和培训等。此外，公司已及时足额缴

纳了上述罚款。

根据当时适用的《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2019

年修订版）“违反生态环境通用规定类”第三项第 1条第（2）款裁量标准，“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条、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进行处罚，并参照下列标准裁量：超

标或超总量 3倍以下（含 3倍）或 3种以内（含 3种）污染物因子超标的：已停

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处 16万-20万元罚款；拒不停止或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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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21 万-25 万元罚款；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26 万-30 万

元罚款”，公司本次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属于上述规定罚款幅度的最低档次标准，

且不属于“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罚档次标准。

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火炬开发区分局出具的中炬环函〔2022〕4号《复函》，

“经核实，你公司受到行政处罚后，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义务并按照要求进行了

整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并

对照《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2019 年修订版）（中

环规字〔2019〕2号），你公司以上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鉴于公司已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改正了违法行为，本次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环

境污染、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本次行政处罚的罚金额在当时适用的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2019 年修订版）规定的罚

款幅度范围属于最低档次标准；且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火炬开发区分局已出具以上

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文件，因此，公司的本次环保违法行为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关于造梦游乐 2025 年 11月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深市监南处罚〔2025〕特 6号）

2025年 11月 7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向造梦游乐出具深市

监南处罚〔2025〕特 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在深圳市南山区欢乐海岸进行检查时，发现造梦游乐

运营的“海盗船”设备为通电运营状态，后经广东省特检院勘验，出具《广东省

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关于对造梦游乐“海盗船”开展技术勘验情况的复函》，表

明该公司运营的“海盗船”为大型游乐设施；经查，该设备为未取得许可制造的

特种设备；此外，该设备被查封后造梦游乐员工擅自动用过设备，使“海盗船”

保持在通电状态。造梦游乐使用未取得许可制造的“海盗船”的违法行为，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六十六条处罚，对该公司处 1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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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收涉事设备“海盗船”；造梦游乐擅自动用被查封的“海盗船”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对该公司处 5万元罚

款。综上，对造梦游乐合计处 15万元罚款，并没收涉事设备“海盗船”。

根据公司说明，造梦游乐已及时完成该等违法行为的整改工作，具体包括：

停止使用涉事设备“海盗船”；召开会议，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及员工的合规知识

教育和培训等。此外，造梦游乐已及时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

造梦游乐的本次特种设备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体理由如下：

（1）相关违法行为未导致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

涉事设备“海盗船”在运营期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或财产损失，未导致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后果。因此，相关违法行为不构成严重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未认定相关违法行为存在

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不构成从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

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对于造梦游乐

使用未取得许可制造的“海盗船”的违法行为，对该公司处 10 万元罚款并没收

涉事设备“海盗船”；该等处罚金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

的罚款区间内属于较轻的阶次，且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未

认定相关违法行为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形。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

第二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且中介机构出具明确核查结论的，可以不认定为

重大违法行为：……（2）相关处罚依据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补充法律意见书

3-6

根据该等规定上述违法行为可以不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另外，参考《广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 58项“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使用未取得

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

的特种设备的行为的行政处罚”规定，裁量阶次“从轻”的处罚标准为“责令停

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 3 万元以上 11.1 万元的罚款”。因此，本案中造梦游

乐因使用未取得许可制造的“海盗船”被处 10万元罚款属于“从轻”的裁量阶

次，不构成从重处罚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特种设

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擅自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被查封、扣押的特种设备

或者其主要部件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生产许可证，注销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对于造梦游乐擅自动用被查封

的“海盗船”的违法行为，对该公司处 5万元罚款；该等处罚金额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罚款区间内属于较轻的阶次，且在本次行政处罚

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中已认定造梦游乐为“初次违反本法条，且危害后果轻微”。

因此，本案中造梦游乐因擅自动用被查封的“海盗船”被处 5万元罚款，亦不构

成从重处罚情形。

鉴于造梦游乐已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改正了违法行为，相关违法行为未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本次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未认

定相关违法行为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造梦游乐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3）子公司造梦游乐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其违

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二条规定：“3.发行人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如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占比

不超过百分之五），其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但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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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等的除外”。

2025年度，造梦游乐主营业务收入 647.45万元、净利润-197.24万元，占公

司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96%、-2.54%，不足 5%，不具有

重要影响，其违法行为没有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

因此，造梦游乐的上述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3．发行人最近三年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是否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要求

经核查发行人取得的无违法违规版企业信用报告、登录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官

网进行查询、进行网络关键信息检索、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发生的行政处罚相

关文件，发行人最近三年内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

健康安全等领域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受到的环保行政处罚和造梦游乐于

2025年 11月受到的特种设备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对本次发

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因此，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

的相关要求。

（二）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查阅当时适用的《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量化标准》（2019 年修

订版）的相关规定，向公司了解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获取罚款缴纳凭证，并取

得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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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访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工作人员，查阅《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等

相关规定，向公司了解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获取罚款缴纳凭证。

（3）查阅发行人取得的无违法违规版企业信用报告，登录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官网进行查询并进行网络关键信息检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受到的环保行政处罚和造梦游乐于 2025年 11 月受到

的特种设备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

关要求。

二、《问询函》问题 2

“本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295.14 万元，在扣除本

次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后，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产业

化项目、IP赋能提升项目、乐园及景点建设运营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45,433.75 万元，其中

4,548万元用于研发投入。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开展文旅、文娱场景下机器人产

品的应用开发、系统集成及场景化交付业务。本项目隶属于公司现有的文旅装

备制造业务，不属于新业务，属于公司对现有业务产品线的进一步扩宽，成功

研发量产后将向市场推出新产品。该募投项目达产后毛利润为 32.12%。

IP赋能提升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9,408.10万元，主要投资内容包括设备购

置、IP 授权、人员及其他费用等。其中 12,600.00 万元为 IP 授权费用。该项目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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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及景点建设运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28,453.29万元，拟在取得运营权

的乐园及景点项目所在地，对公司通过租赁场地或取得现有乐园或景点运营权

的 7个项目进行建设及运营升级。其中 2,775万元用于经营权租赁，5,367.29万

元为经营费用，552万元为铺底流动资金。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每年平均新增

营业收入 14,721.00 万元。该募投项目达产后毛利润为 30.28%，高于公司最近

三年文旅投资运营业务平均毛利率。

发行人最近一次再融资为 2022 年 11 月注册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2.75 亿元，用于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

期）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前募项目存在延期和内部投入计划的调整，预计 2026

年 9月 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请发行人：……（7）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等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已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前次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募集

资金投入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是否匹配，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是否发生了

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的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对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不利影响。（8）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

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现金流情况、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等

情况，说明本次融资及补流规模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

投资明细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投入，公

司是否已取得开展本次募投项目开展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是

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相关规定。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8）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对（7）（8）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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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等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已按规定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前次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进度

与项目建设进度是否匹配，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导致

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的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不

利影响

1．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延期等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已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与披露义务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不存在变更、取消的情况，前次

募投项目存在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议案》。根据议案，公

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将 2021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

项目（一期）”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6 年 3 月 8 日延期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同时，对项目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进行调整，将“软件购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全部转至“生产设备购置”。上述前次募投项目调整不涉及实际投

资项目内容变更，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国联

民生承销保荐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并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核查意见》，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并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事项无异议；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发布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并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公告》。因此，前次

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事项已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与披露义务。

为保障项目的长期战略价值，“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

基地项目（一期）”建设过程中，公司结合中长期发展需要对项目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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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选型等进行了改进与升级，项目整体建设周期有所延长。截至该公告披露

日，项目研发生产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完成土建施工，因设备安装调试及后续

相关审批尚需一定周期，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进行调整，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6 年 3 月 8 日延期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同时，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华

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期）”募集资金内部投入

计划进行调整，将“软件购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全部转至“生产设备购置”。

因此，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主要系公司结合中长期发

展需要对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选型等进行了改进与升级引致设备安装调试

及后续相关审批尚需一定周期和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需要，具有合理

性。

因此，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事项已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

序与披露义务。

2．前次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

是否匹配，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前次募投项目变

更、延期的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1）前次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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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1
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

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

营基地项目（一期）

19,250.00 19,250.00 17,783.49 1,466.51
2026年 9月

30日
（调整后）

2 补充流动资金 8,250.00 7,475.65 7,475.65 - 不适用

合计 27,500.00 26,725.65 25,259.14 1,466.51 -

其中，募投项目“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

期）”于 2023 年 3 月取得相关开工许可，目前项目研发生产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

已完成土建施工，因设备安装调试及后续相关审批尚需一定周期，基于审慎性原

则，公司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由 2026 年 3 月 8 日延期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

（2）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是否匹配

公司“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期）”研发

生产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完成土建施工，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余额为 1,466.51 万元（不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占前次

募集资金总额的 5.33%。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仅剩余部分尚未使用的

场地建设费用和生产设备购置费用，未来将按募投项目安排陆续使用。因此，该

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

（3）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是否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前次募投项目变

更、延期的相关不利因素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前次募投项目延期主要

系公司结合中长期发展需要对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选型等进行了改进与升

级引致设备安装调试及后续相关审批尚需一定周期，相关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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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①乐园市场复苏，市场进入结构性调整期

主题乐园行业是游乐设备行业的主要下游行业。其行业变化直接决定着游乐

设备行业的变化。全球主题乐园市场在经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急剧萎缩后，

已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并步入复苏与增长通道。根据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调研数据，2024 年，全球主题乐园市场规模为 559.0 亿美元，预计市场将从 2025

年的 607.5 亿美元增长至 2032 年的 1,247.1 亿美元，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0.82%。这一增长不仅源于游客量的恢复，更得益于全球领先乐园通过提高票价、

优化二次消费结构（餐饮、商品、酒店）所带来的人均消费提升。

②高质量主题乐园投资持续加码

中国市场是全球复苏与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统计数据，

尽管行业内仍有部分公园面临经营压力，但整体呈现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重点主题公园共接待游客 1.30 亿人次，实现累计营业收入 303.89 亿元人

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71.05%和 97.86%，显示出主题乐园行业迅速恢复正常运营

并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力。2024 年，中国重点 90 家主题公园共接待游客 1.27

亿人次，营业收入 292.52 亿元人民币，与同期基本持平。2025 年，中国主题公

园市场预计将有小幅度增长，本土品牌有望迎来高速发展期，科技与文化的深度

融合将成为主流，个性化和沉浸式体验将成为主流需求。

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高质量乐园投资持续加码。2025 年，国内主题

乐园运营商如欢乐谷、华强方特、海昌海洋公园等持续扩张主题乐园运营版图，

其中：华侨城签约市场化项目 7 个；华强方特落地科技馆和园区项目 10 个。此

外，国际 IP 主题公园项目密集传出消息，其中：2025 年 2 月，锦江国际集团宣

布与华纳兄弟探索集团签署合资框架协议，将共同开发“哈利波特制片厂之旅”

项目；2025 年 3 月，全球规模最大、亚洲首个小猪佩奇户外主题乐园宣布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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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在上海崇明长兴岛开放；2025 年 4 月，环球影城宣布筹建英国乐园；2025

年 5 月，迪士尼宣布筹建阿布扎比乐园；2025 年 6 月，上海乐高乐园开始试运

营。

③国家行业政策推动文旅行业设备更新

与此同时，我国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政策，推动文旅消费行业实现更

新改造，助力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024 年 5 月，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印发《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将实施游乐设施

更新提升行动提升为重点任务；2025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发布《关于

2026 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延续文旅设备更新

支持。

因此，前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

现金流情况、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等情况，说明本次融资及补流规

模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明细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投入，公司是否已取得开展本次募投项目开

展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

1．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现

金流情况、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等情况，说明本次融资及补流规模

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

发行人综合考虑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

现金流情况、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等情况，以 2026年 3月 31日为

基准谨慎测算未来三年总体资金缺口的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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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一、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截至 2026年 3月 31 日货币资金、

理财产品余额
① 74,722.48

其中：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余额 ② 2,517.00

历次募集资金余额 ③ 2,070.89

可自由支配资金余额 ④=①-②-③ 70,134.58

二、未来期间新增资金

未来三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⑤ 31,337.82

三、未来期间资金需求

未来三年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 ⑥ 64,356.72

未来三年营运资金需求 ⑦ 34,669.05

未来三年偿还银行借款所需资金 ⑧ 7,747.86

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所需资金 ⑨ 7,350.54

未来重大资本支出 ⑩ 112,555.19

总体资金需求合计 ⑪=⑥+⑦+⑧+⑨+⑩ 226,679.37

四、总体资金缺口

总体资金缺口 ⑫=⑪-④-⑤ 125,206.97

以下数据仅用于测算公司资金缺口，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

状况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1）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

截至 2026 年 3月 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47,665.23万元，公司理财产

品分别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金额为 1,702.72万元，均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其他非流动资产中

列示的长期大额存单金额为 25,354.53万元。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公司货币

资金与理财产品合计余额为 74,722.48万元。

发行人持有较高规模的货币资金及理财产品具备商业合理性。当前行业逐步

复苏，公司在手订单快速增长，合同预收款随之大幅增加，推动现金类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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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由于发行人前期需要垫付较多的材料款，而产品验收周期较长，回款存在

不确定性，使得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与流出存在时间不完全匹配。随着销售订单的

陆续交付，发行人需要支付较多的材料货款和人工费等经营性支出，货币资金余

额存在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形。此外，原有房地产类客户业务有所收缩，公司逐步

加大与政府主体合作的公园游乐设施类项目，该类项目客户预付款比例通常偏低，

也将进一步抬升公司日常资金支出需求。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扣除受限制的货币资金余额 2,517.00万元和历次募

集资金余额 2,070.89万元后，公司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余额为 70,134.58万元。

（2）未来三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73,845.54 万元、57,686.82 万元、

68,572.43万元和 15,413.84万元，增长率分别为-21.88%、18.87%和 29.95%，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率算术平均值为 8.98%。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假设 2026年至 202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保持在 9%。按照该增长率测算，预计未

来三年营业收入合计 245,018.14万元。以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算术平均值 12.79%测算，未来三年预计现金流净额合计

31,337.82万元。

（3）现金流情况及最低货币资金保有量

最低现金保有量系公司为维持其日常营运所需要的最低货币资金金额，以应

对客户回款不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薪酬、税费等短期付现成本。为保证

公司平稳运行，确保在客户未及时回款的情况下公司基本性的现金支出需要能够

得到满足。结合经营管理经验、现金收支等情况，选取经营性现金流出月度覆盖

法测算公司最低现金保有量，经测算，金额为 64,356.72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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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6年 3月
31日/2026 年

1-3月

2025年 12
月 31 日

/2025年度

2024年 12
月 31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
月 31日
/2023年度

可使用货币资金及

理财产品
① 72,205.48 68,590.96 86,413.14 82,151.57

历次募集资金余额 ② 2,070.89 2,793.32 11,493.52 27,277.41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③=①-② 70,134.58 65,797.64 74,919.62 54,874.1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④ 9,394.00 39,188.60 31,596.74 25,050.9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⑤ 5,912.88 21,637.86 20,214.75 15,961.26

支付的各项税费 ⑥ 496.51 4,198.30 3,395.82 5,162.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⑦ 1,656.33 5,773.38 6,951.92 8,455.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⑧=④+⑤+
⑥+⑦

17,459.73 70,798.15 62,159.23 54,630.34

月均经营活动现金

支出

⑨=⑧÷期间

月份
5,819.91 5,899.85 5,179.94 4,552.53

覆盖月份数 ⑩=③÷⑨ 12.05 11.15 14.46 12.05

平均覆盖月份
⑪=⑩÷4取

整
12

平均月均经营活动

现金支出
⑫=⑨÷4 5,363.06

最低现金保有量 ⑬=⑪×⑫ 64,356.7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恢复、新增订单有所增加，带动经营活动现金月均

支出稳步增长，2025 年增长幅度较大。后续随着下游文旅行业投资扩张、国内

游乐设施迎来集中更新周期，同时公司海外市场业务持续推进，预计公司订单规

模与营业收入将进一步提升，相应经营活动现金支出需求也将逐步增加。

（4）未来三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假设 2026年至 202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保

持在 9%；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项目、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保

持 2023-2025年度水平。根据上述假设，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公司 2026 年至

2028年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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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2025
年平均值

2023-2025
年各项目平

均值占

2023-2025
年营业收入

平均值比重

2026E 2027E 2028E

营业收入 66,701.60 100.00% 74,743.95 81,470.91 88,803.29

货币资金 60,077.47 90.07% 67,321.14 73,380.04 79,984.25

应收票据 1,047.68 1.57% 1,174.01 1,279.67 1,394.84

应收账款 13,438.03 20.15% 15,058.28 16,413.53 17,890.74

预付款项 3,816.72 5.72% 4,276.92 4,661.84 5,081.40

存货 33,683.11 50.50% 37,744.35 41,141.35 44,844.07

合同资产 2,753.08 4.13% 3,085.02 3,362.67 3,665.31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①
114,816.09 172.13% 128,659.72 140,239.09 152,860.61

应付账款 11,864.07 17.79% 13,294.55 14,491.06 15,795.26

应付票据 2,225.76 3.34% 2,494.13 2,718.60 2,963.27

合同负债 54,495.49 81.70% 61,066.12 66,562.07 72,552.66

应付职工薪酬 1,685.57 2.53% 1,888.80 2,058.80 2,244.09

应交税费 355.19 0.53% 398.02 433.84 472.89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②
70,626.09 105.88% 79,141.63 86,264.37 94,028.17

发行人流动资金

占用金额

（①-②）

44,190.01 66.25% 49,518.09 53,974.72 58,832.44

未来三年流动资

金缺口

2028年流动资金占用-2025年流动资金占用

=58,832.44-24,163.39=34,669.05

（5）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债务偿还安排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3.20%、40.62%、37.36%和 37.39%。

公司资产负债率整体保持相对稳定，偿债能力良好，公司的资产结构能够支持债

务偿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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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为 7,747.86 万元，故短期内需归还

7,747.86万元。为保障财务的稳健性、降低流动性风险、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公

司需要为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留一部分现金。

（6）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所需资金

发行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的

比例为 31.72%。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假设 2026年至 2028年营业收

入增长率保持在 9%，预计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合计 245,018.14万元。公司近三年

归母净利润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算术平均值为 6.43%，该比例偏低主要系

2024年业绩波动所致；2026年 1-3月公司净利润率已回升至 17.65%。谨慎假设

2026年至 2028年归母净利润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10%，测算得出未来

三年预计归母净利润合计数为 24,501.81万元。按照 30%的分红比例计算，预计

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金额 7,350.54万元。

（7）未来重大资本支出

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IP 赋能提升项目、乐园及景点建设运营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93,295.14万元。

结合公司历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现阶段公司共有两项在建募投项目，分别

为金马数字文旅产业园建设项目配套与绿化工程、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

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期）。其中，金马数字文旅产业园建设项目研发办公

大楼及生产车间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5 年底试生产，根据在建工程

预算情况及实际付款进度，后续尚需投入用于项目剩余配套与绿化工程的自有资

金 5,546.49万元；华中区域总部及大型游乐设施研发生产运营基地项目（一期）

总投资额为 37,469.56万元，扣除已用自有资金投入的土地费后，剩余投资总额

32,963.56万元，其中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19,250.00万元，拟以自有资金补足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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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3.56万元投资额。故上述募投项目公司仍需以自有资金合计投入 19,260.05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的资金需求为 112,555.19万元。

（8）未来三年公司的资金缺口

综合考虑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

现金流情况、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等情况，未来三年公司的资金缺

口为 125,206.97万元，现有资金无法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本次融资拟募

集资金总额 105,295.14 万元，包含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万元，能够有效缓解

资金压力，为公司各类业务稳步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具有必要性。本次融

资募集资金总额与未来资金需求相匹配，未超过资金缺口金额，本次融资及补流

的规模具有合理性。

2．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明细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本次

发行相关董事会前投入，公司是否已取得开展本次募投项目开展所需的相关资质、

认证、许可及备案，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

（1）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明细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本

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投入

2026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根据内部研发项目推进计

划，发行人已就募投项目“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发生前期研发支

出合计 42.50 万元，支出内容主要为职工薪酬、差旅费等，均为非资本性支出。

该部分前期投入均来源于发行人自有资金，未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发行人

承诺不会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前期自有资金投入。除前述前期研发支出外，

本次募投项目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未发生其他支出。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支付截至本次发行首次董事会决议日尚未投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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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资金的情形。

（2）公司是否已取得开展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

案，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相关规定

公司就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手续 环评批复手续

文旅文娱机

器人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 项 目 代 码 ：

2601-442000-04-01-632049）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文旅文娱机器

人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中（港）环建表〔2026〕0007号）

IP 赋能提升

项目

《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

案 证 》（ 项 目 代 码 ：

2601-442000-04-02-232423）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IP赋能提升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中

（港）环建表〔2026〕0006号）

乐园及景点

建设运营项

目

《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 项 目 代 码 ：

2601-442000-04-05-903334）

不涉及。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本项目不属于需要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

境影响登记表的情形

公司目前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或实施取得了现阶段所必须的相关资质、

认证、许可及备案。

“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主要开展文旅、文娱场景下机器人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其系统集成业务，项目开展不涉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资质、

认证、许可及备案。

“IP 赋能提升项目” 主要是增强公司 IP 创意设计能力及 IP 产品的开发能

力，通过引入国内外优质 IP 资源对公司业务进行深度赋能，项目开展不涉及相

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

“乐园及景点建设运营项目”主要是对公司通过租赁场地或取得现有乐园或

景点运营权的 7 个项目进行建设及运营升级，具体包括主要新建/升级各类游乐

设备、配置文旅文娱机器人、结合 IP 主题对乐园进行场景化包装以及对乐园商

业业态进行补充优化及品质提升等；乐园及景点建设运营项目不属于主题公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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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未列入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不需要办理相关投资核准手续，室外游乐

园也不属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管理范畴，不需要办理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

乐园及景点运营项目若涉及大型游乐设备时，则需要依法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手续。

目前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达产，公司已确认其知悉和学习了开展本次募投项

目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将在本次募投项目开

展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合规办理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

备案。

因此，发行人目前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或实施取得了现阶段所必须的相

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目前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达产，发行人将在本次募

投项目开展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合规办理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

许可及备案。

（三）核查过程与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公告，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6）第 442C000256 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致

同专字（2026）第 442C010128 号），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的财务报表，并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

解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理财产品规模、资产负债结构、现金流情况、

经营资金需求、未来重大资本支出安排、银行授信及借款情况等；核查发行人未

来期间经营情况的预计及资金需求测算准确性与合理性，分析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获取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明细及募集资金投入明细表，确认

是否存在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审议前的项目投入；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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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报告，查阅本次募投项目取得的项目备案证书和环评批复文件，对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开展本次募投项目所需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进行分析。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主要系发行人结合中

长期发展需要对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选型等进行了改进与升级引致设备安

装调试及后续相关审批尚需一定周期和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需要，具

有合理性；前次募投项目延期及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入计划事项已按规定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发行人前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相关因素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

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根据发行人测算，公司本次融资拟募集资金总额 105,295.14 万元，包

含补充流动资金12,000.00万元，未超过公司未来三年资金缺口金额125,206.97

万元，本次融资及补流的规模具有合理性。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发行人已就

募投项目“文旅文娱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发生前期研发支出合计 42.50

万元，发行人承诺不会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前期自有资金投入；本次募集

资金拟用于支付截至本次发行首次董事会决议日尚未投入部分，不存在置换董事

会前投入资金的情形。发行人目前已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或实施取得了现阶段

所必须的相关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目前本次募投项目均尚未达产，发行人

将在本次募投项目开展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合规办理所需的相关

资质、认证、许可及备案。

三、《问询函》问题 3

“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动漫游戏开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报告期各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1,569.58万元、1,448.82万

元、1,096.61万元和 1,081.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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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保荐人与发行人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通过发行上市审核

系统向本所报送专项核查报告：（1）发行人及其参股公司相关业务或募投项目

是否涉及游戏，如是，请补充说明相关游戏业务的具体内容、业务规模等，在

内容安全、未成年人防沉迷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情况，是否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要

求。（2）说明发行人是否涉及从事房地产业务，是否建立并执行健全有效的募

集资金相关内控制度以确保募集资金不变相流入房地产业务，并请出具相关承

诺；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厂房是否可能出现闲置的情况，为防范闲置情形拟采取

的措施及有效性。”

回复：

本所律师已按要求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四、补充更新事项

（一）2026 年 1 月，发行人股本总数增至 22,063.7446 万股

2026 年 5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

本 157,598,176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股，不送红

股公司。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220,637,446 股。

致同会计师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出具致同验字（2026）第 442C000192 号《验

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26 年 5 月 28 日止，发行人已将资本公积

63,039,270.00 元转增资本。

2026 年 6 月 1 日，发行人就变更后的股本总数在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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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方案中关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的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5,295.14 万元（含本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出，同时不

超过 47,279,452 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为了保证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将根据市场情况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和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情况，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股东会授权范围的前提下，对于参与竞价过程的认购对象，

将控制单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认购本次认购数量的上限，并控制单一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本次认购数量加上其认购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后股份数量的上

限。

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股权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及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实际情况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

或根据发行审批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相应调整。”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关于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因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配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

由 157,598,176 股增至 220,637,446 股，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

数量上限进行了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5,295.14 万元（含本数），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出，同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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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6,191,233 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除上述调整外，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的专利情况

1．新增取得的专利情况

序

号

申请

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证书号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他项权

情况

1.
金马

游乐

过山车（飞

兔逐梦）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9985265
号

CN202530596972.0 2025/10/11
原始

取得
无质押

2.
金马

游乐

过山车轨道

（飞兔逐

梦）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9987390
号

CN202530596939.8 2025/10/11
原始

取得
无质押

3.
金马

游乐

一种玩具碰

碰车系统

发明专

利

第 8894907
号

CN202311045086.5 2023/08/18
受让

取得
无质押

4.
金马

游乐

一种混合现

实碰碰车游

乐系统

发明专

利

第 8872262
号

CN202311045090.1 2023/08/18
受让

取得
无质押

注：CN202311045086.5 及 CN202311045090.1 两项发明专利，系由金马游乐受让取得

其子公司广州金马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利申请权。

2．已终止的专利情况（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

发行人主动放弃缴纳年费而终止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请

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证书号 专利号

权利终止

时间

1.

金马

游乐、

武汉

大学

无轨观览车的空间定位

系统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6723191号 CN201720517535.5 2026/05/12

2.
金马

游乐

一种飞行塔电缆拉紧结

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6811936号 CN201720613291.0 2026/05/22

3.
金马

游乐

一种驱动滑行架升降的

驱动机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6951615号 CN201720613295.9 202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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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

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证书号 专利号

权利终止

时间

4.
金马

游乐
一种飞行塔的保险机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7007044号 CN201720613294.4 2026/05/22

5.
金马

游乐

一种驱动滑行架旋转的

旋转驱动机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7007035号 CN201720614980.3 2026/05/22

6.
金马

游乐
摩天轮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4890934号 CN201830209684.5 2026/05/12

7.
金马

游乐

一种摩天轮回转轿厢单

环回转支承结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380806号 CN201820843169.7 2026/05/12

8.
金马

游乐

一种摩天轮主轴回转支

承连接结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374870号 CN201820843234.6 2026/05/22

9.
金马

游乐

一种摩天轮回转轿厢的

多开关表决水平控制系

统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376702号 CN201820872670.6 2026/05/29

10.
金马

游乐

一种新型游乐设施的压

杆装置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385185号 CN201820955995.0 2026/06/12

11.
金马

游乐

一种直线电机在摩天轮

回转轿厢上的应用结构

及回转轿厢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553743号 CN201820843233.1 2026/05/22

12.
金马

游乐

一种通过双闭环控制系

统保持座舱水平的游乐

设施及观览车及飞行塔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8551797号 CN201820872684.8 2026/05/29

13.
金马

游乐

一种可上下往复运动类

的游乐设备的导向机构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0254866 号 CN201920786965.6 2026/05/22

14.
金马

游乐
一种触发式防倒车装置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0698234 号 CN201920995606.1 2026/06/19

15.
金马

游乐

一种触发式防倒退磁刹

装置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0692961 号 CN201921013308.4 2026/06/19

16.
金马

游乐
一种水上游乐设备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2528769 号 CN202021118321.9 2026/06/12

17.
金马

游乐
摩天轮（异形）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6937948号 CN202130402934.9 2026/06/19

18.
金马

游乐

一种摇摆式螺旋轨道游

乐设备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4827787 号 CN202120779683.0 2026/04/10

19.
金马

游乐
一种新型游乐设备

实用新

型专利
第 15306319 号 CN202121114034.5 2026/05/15

20. 金马 观景塔（魔法飞屋） 外观设 第 8305542号 CN202330211966.X 20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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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请

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证书号 专利号

权利终止

时间

游乐 计专利

21.
金马

游乐
飞椅（空中飞车）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8306409号 CN202330211946.2 2026/04/10

22.
金马

游乐

游乐设施（转转杯超炫飞

车）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8308372号 CN202330211940.5 2026/04/14

23.
金马

游乐
座舱（空中飞车）

外观设

计专利
第 8310999号 CN202330211945.8 2026/04/14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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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刘子丰

经办律师：

曾道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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